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授課大綱
壹、保險與保險契約之概念
貳、保險契約

一、保險契約之性質

二、保險契約之種類

三、保險契約之主體及關係人

四、保險利益

五、保險契約之成立與效力

六、保險契約之條款及解釋

七、保險契約之變動

八、保險契約之時效期間及除斥期間
九、不當得利禁止原則

參、財產保險

肆、人身保險

伍、保險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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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績評量
一、期中考佔30％，期末考佔50%，平時成績佔20%。
二、如因故未能出席上課，請依學校規定請假或告知老師，不問任何原因缺席逾五次以上者，不准參加期末考試。其他未盡事宜，則悉依學校規定處理。 
三、平時成績包括課堂表現及出席紀錄，缺席二次以內，如係公假、病假或喪假不扣分，否則每次扣一分。 超過二次以上者，不問任何理由，每缺席一次扣平時成績二分。

